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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应急〔2023〕19 号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
项目工作任务清单的通知

有关地级市应急管理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针对 2022年我省部分地区遭受的严重自

然灾害，下达我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46亿元，其中生活救

助类 1.26亿元（附件 1），省财政厅已于 2023年 1月 16日下达

你市（县）（附件 2）。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

见〉的通知》（粤办发〔2018〕17号）有关要求，省应急管理厅

制定了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项目工作任务清单（附

件 4）。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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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资金使用范围

本次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1.26亿元，其

中“2022年受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3400万元（详见附件 3），

用于 2022年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包括过渡期生活救助、抚慰死亡

（失踪）人员家属、恢复重建倒损住房、冬春生活救助等），必

须按照省级救助标准发放到户到人（已经发放过省市县三级补助

的也应发放）；“统筹用于相关救灾工作资金”9200万元（详见

附件 3），按照《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2020〕245号）第六条规定范围，由各地统筹用于购置救灾物

资装备等相关救灾工作。中央救灾资金不得挤占、滞留、截留、

挪用，不得用于专项资金规定使用范围以外的开支。

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要合理分配资金，及时分解下达至受灾地区，同时按照省财

政厅文件要求，制定资金分配办法和分配结果、项目明细绩效目

标等，在收文之日起 30日内报送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要合

理制定方案，加快资金使用，确保预算执行的时效性。中央救灾

资金要在限定时间前使用完毕，否则可能被收回。

三、加大资金监管力度

要强化救灾资金管理使用，认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切实管

好用好救灾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

查，及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

请各地认真组织实施并于 2023年 4月 30日前将资金使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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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书面报送省应急管理厅。

附件：1.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关于加强中央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使用管理的函

2.《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2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

资金预算（洪涝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粤财资

环〔2023〕2号）

3.2022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分配表

4.2022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项目工

作任务清单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 年 2月 1 日印发

校对责任人：救灾处彭凌、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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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分配表

序号 市（县、区）
2022年受灾群
众生活救助资
金（万元）

统筹用于相关
救灾工作资金
（万元）

下达资金数额
（万元）

备注

1 珠海市小计 0 340 340

珠海市本级 0 340 340

2 汕头市小计 2 405 407

汕头市本级 0 405 405

南澳县 2 0 2

3 佛山市小计 0 310 310

佛山市本级 0 310 310

4 韶关市小计 1206 475 1681

韶关市本级 761 475 1236

仁化县 174 0 174

翁源县 260 0 260

南雄市 11 0 11

5 河源市小计 501 609 1110

河源市本级 255 609 864

龙川县 166 0 166

紫金县 24 0 24

连平县 56 0 56

6 梅州市小计 66 391 457

梅州市本级 20 391 411

丰顺县 16 0 16

五华县 15 0 15

兴宁市 13 0 13

大埔县 2 0 2

7 惠州市小计 11 423 434

惠州市本级 11 423 434

8 汕尾市小计 0 803 803

汕尾市本级 0 803 803

9 东莞市小计 0 313 313

东莞市本级 0 313 313

10 中山市小计 0 315 315

中山市本级 0 315 315



序号 市（县、区）
2022年受灾群
众生活救助资
金（万元）

统筹用于相关
救灾工作资金
（万元）

下达资金数额
（万元）

备注

11 江门市小计 0 910 910

江门市本级 0 910 910

12 阳江市小计 229 437 666

阳江市本级 16 437 453

阳春市 213 0 213

13 湛江市小计 8 407 415

湛江市本级 8 407 415

14 茂名市小计 316 586 902

茂名市本级 194 586 780

高州市 115 0 115

化州市 7 0 7

15 肇庆市小计 121 612 733

肇庆市本级 0 612 612

广宁县 35 0 35

德庆县 47 0 47

封开县 26 0 26

怀集县 13 0 13

16 清远市小计 940 818 1758

清远市本级 385 818 1203

英德市 431 0 431

连山县 36 0 36

连南县 88 0 88

17 潮州市小计 0 351 351

潮州市本级 0 351 351

18 揭阳市小计 0 383 383

揭阳市本级 0 383 383

19 云浮市小计 0 312 312

云浮市本级 0 312 312

合计 3400 9200 12600

注：单列县（市、区）为省财政直管县。



附件4

防灾救灾应急项目工作任务清单

资金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

下达资金文号 粤财资环〔2023〕2 号

地区 任务清单

地市：
珠海市、汕头市、佛山
市、韶关市、河源市、
梅州市、惠州市、汕尾
市、东莞市、中山市、
江门市、阳江市、湛江
市、茂名市、肇庆市、
清远市、潮州市、揭阳
市、云浮市。
财政省直管县（市）：
南澳县、仁化县、翁源
县、南雄市、龙川县、
紫金县、连平县、丰顺
县、五华县、兴宁市、
大埔县、阳春市、高州
市、化州市、广宁县、
德庆县、封开县、怀集
县、英德市、连山县、
连南县。

具体工作
任务要求

1.用于受灾人员应急期生活救助。

2.用于受灾人员过渡期生活救助。

3.发放因灾遇难（失踪）人员家属抚慰金。

4.用于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

5.用于冬春生活救助。

6.按照《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范围，统
筹用于购置救灾物资装备等相关救灾工作。

绩效目标

1.灾害应急期生活救助率100%。

2.灾害过渡期生活救助率100%。

3.因灾遇难（失踪）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率100%。

4.因灾倒损居民住房恢复重建率100%。

5.冬春生活救助率100%。

6.救助工作按期完成率＞95%。

7.资金下达到位率（市、县级）100%。

8.重建（修缮）房屋验收合格率100%。

9.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受灾群众“五有”：确保受灾群

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得到及时
治疗。

10.受灾群众对灾害救助工作的调查满意度≥95%。


